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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補助計畫作業要點 

民國 92年 06月 27 日施行 

民國 94年 04月 01 日第一次修訂 

民國 98年 08月 27 日第二次修訂 

民國 99年 05月 13 日第三次修訂 

民國 99年 12月 28 日第四次修訂 

民國 101 年 06月 08日第五次修訂 

民國 102 年 03月 19日第六次修訂 

民國 110 年 04月 28日第七次修訂 

 

一、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國內學術

界、智庫、民間非政府組織與其他相關單位團體（不包含營

利單位）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之活動，及促進對民主與人權

理論與實務之研究與出版，以提升臺灣民主素質，並強化我

國與國際民主接軌，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助計畫類別： 

（一） 國內學術界、智庫、非政府組織（不包含營利單位）

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之活動。 

（二） 有關民主與人權之研討會、公共論壇及相關民主教

育活動。 

（三） 符合人權、民主發展議題之研究及出版。 

（四） 有助增進國際民主發展及提升臺灣民主素質相關活

動。 

（五） 其他能增加臺灣能見度、有助臺灣與國際接軌之相

關活動。 

 

三、 申請方式： 

(一) 申請單位應提具補助計畫申請表一式三份（附件

一）、計畫書(含預算表)一式三份、扣繳單位設立（變

更）登記申請書（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一份、

立案證書（大學院校免）影本一份、民間團體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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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開立之「法人登記證書」，亦請附上影本

一份、及「申請表」及「計畫書」（含預算表）WORD

格式之電子檔案以及「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立

案證書」、「法人登記證書」PDF格式之電子檔案，

函送本會提出申請。 

(二) 每一單位（或單位負責人）一年以補助次數一次及

補助金額不超過新臺幣貳佰萬元為原則。若有特殊

例外補助案件，須提報董事長核定之。 

(三) 大學院校等學術單位之個別系所皆以單一單位視

之。 

 

四、 審查程序： 

（一）  審查方式： 

1. 一般補助案件由審查委員會書面審查，經執行長

核定之。 

2. 重大補助案件（係指本會單一案件支出金額超過

新臺幣參佰伍拾萬元以上之案件）須提報本會董

事會複審後核定之。 

（二）  審查重點： 

審查委員會審查各申請案除須符合本會宗旨及各補

助計畫要點之外，其計畫相關活動之辦理時程、表 

現與執行計畫能力、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性、活動 

內容與方法之可行性、預期完成之項目與成果，以 

及經費與人力之合理性皆會納入考量。 

 

五、 經費補助項目： 

（一） 本會經費補助款受採購法規範，金額超過新台幣壹   

 拾萬元，須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 

（二） 下列項目，原則上不予補助： 

1. 申請單位固定人員之人事費用（研究計畫除外）。 

2. 行政管理費項目（含申請單位雇主補充保費、受

雇人員退休金及勞健保費、按月計費之影印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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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3. 資本門設備採購（含電腦軟體、外接抽取式硬

碟、記憶卡、隨身碟等非消耗性物品）及圖書項

目。 

4. 紀念品、禮品、參訪門票、服裝製作、酒精類飲

料及與活動非直接相關之費用等項目。 

（三）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

僅得支領一份研究主持費。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核給研

究主持費以每月新臺幣壹萬元為限。助理人員以本會

「兼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附件二）為原則。 

 

六、 經審查通過之受補助單位，應與本會簽訂同意書。如需變更

計畫內容，應於辦理變更前正式行文向本會申請，並經審查

通過後始得變更。 

 

七、 申請費用之規劃與核銷，應依本會「經費核銷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申請單位應於各項申請補助活動、計畫執行完畢後

一個月內，完成經費核銷及繳交成果報告。所有活動與計畫

必須於當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經費核銷及繳交成果報告。 

八、 成果報告注意事項： 

（一） 成果報告須依本會規定格式印製，並繳交書面報告

兩份及光碟片一份（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電子

檔案及單獨之活動照片檔案）。 

（二） 成果報告，除涉及機敏、專利及其他智慧財產權者  

 外，得公開相關資訊。 

（三） 獲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者或執行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者，心得報告、發表之論文或與國外共同研究成

果應以附件方式併同成果報告繳交。 

（四） 本會補助經費佔總計畫經費 85%以上者，其出版品

及成果報告版權應歸本會所有。其餘案件，受補助

單位應同意本會將其成果報告內容刊登於本會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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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會將定期依「補助案件績效考評作業要點」就申請單位

（人）做績效評估與檢討。每會計年度結束後，經本會評鑑

會議評為無實際效益或未按本會規定辦理活動或結案者，即

停止受理申請兩年。 

 

十、 前述經本會補助辦理之計畫，得擇要公布於本會網站、刊物

及海報等，以利資訊流通。 

 

十一、 前述經本會補助辦理之計畫，本會僅同意列名為「補助單

位」。 

 

十二、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科技部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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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補助計畫申請表 

計 畫 名 稱  

主 辦 單 位 

協 辦 單 位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 

負責人 

 

辦 理 時 間  

辦 理 地 點  

參 與 活 動 人 員 

人 數 

 

經 費 預 算  申請補助金額  

申請其他單位補助  申請補助金額  

計 畫 內 容 概 述 

 

 

 

 

 

 

計 畫 預 期 效 益 

 

 

 

 

 

必附文件：□計畫書     □經費概算表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其他文件：□立案證書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聯 絡 地 址 □□□□□ 

電 子 郵 件  

負 責 人 （簽名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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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兼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 

                                                         單位：新台幣元 

 

大專學生 
碩士班 

研究生 

博士班研究生 

助教級 講師級 未獲選博士

候選人資格

者 

已獲選博士

候選人資格

者 

最高以不超

過 10,000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16,000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34,000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40,000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8,000 

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10,000元

為限 

 

註：1.本表自110年04月28日起施行。 

2.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之時薪為勞動部公告每小時基本工資。 

 


